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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 同意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到期未

行权的股票期权201,600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2025年9月12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7）。

近日，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上述股票期权

的申请。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股票期权注销

事宜已于2025年9月16日办理完毕。

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尚未行权，不会对公司股本结构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合法、有效。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完成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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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证券代码：

002249）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5年9月12日、2025年9月15日、2025年9月16日）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且未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经问询及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问询及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本公司股票；

7．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公正、公开的信息披露原则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

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25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公司拟发行境外上

市外资股（H股）股票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 本次H股发行上

市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公司本次H股发行上市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和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审核。 公司本次H股发行上市能否通过审议、备案和审核程序并

最终实施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本次H股发行上市的后

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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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周二）14: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9月16日（周二）9:15一15: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9月16日（周二）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

00

2.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沟大街1号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胡春艳（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

6.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3人，代表股份1,393,553,8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16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58,755,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6.15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1人， 代表股份134,798,69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3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2人，代表股份143,531,1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0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8,732,4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89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1人，代表股份134,798,6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0136％。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股东大会，律师列席股东大会。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1�修订公司章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1,860,1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09％； 反对

11,373,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61％；弃权320,41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该

项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37,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529％；

反对11,373,2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39％； 弃权

320,4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232％。

提案1.02�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1,470,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5％；反对2,

053,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弃权30,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该项提

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447,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82％；

反对2,053,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08％；弃权30,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10％。

提案1.03�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1,834,1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90％； 反对

11,399,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80％；弃权320,41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该

项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811,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347％；

反对11,399,27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20％； 弃权

320,4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232％。

提案2.00�关于撤销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1,636,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4％；反对1,

886,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4％；弃权30,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613,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42％；

反对1,886,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7％；弃权30,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1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淼、袁华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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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162号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62,525,0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64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孟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艳英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399,873 99.1290 9,714,807 0.8357 410,400 0.0353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7项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053,973 99.0993 10,225,707 0.8796 245,400 0.0211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042,173 99.0983 10,236,707 0.8806 246,200 0.0211

2.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029,173 99.0971 10,241,707 0.8810 254,200 0.0219

2.04、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073,673 99.1010 10,233,007 0.8802 218,400 0.0188

2.05、议案名称：《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170,873 99.1093 10,098,507 0.8687 255,700 0.0220

2.06、议案名称：《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303,573 99.1207 9,955,607 0.8564 265,900 0.0229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2,242,173 99.1155 10,019,207 0.8618 263,700 0.022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议案二《关于修订

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7项制度的议案》 中子议案2.01、《股东会议事规则》、

2.02、《董事会议事规则》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

通过；议案二其余子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知卉律师、刘宁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51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25-024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为更加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资产负

债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相关文件的要求，对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存货、应收款

项、合同资产等各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及金额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 本期转销 其他 期末金额

存货跌价准备 272,828.43 17,599.46 - 65,932.33 - 224,495.56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1,413.62 862.84 708.19 - - 11,568.27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38.37 10.48 - - - 48.85

合计 284,280.42 18,472.78 708.19 65,932.33 - 236,112.68

具体请详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中第八节、财务报告中的相关章节。

（三）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

日。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存货跌价准备

2025年6月末，公司按照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以前减

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

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存货可变现净值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7,599.46万元。

（二）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和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对于因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应收款项及租赁应收款， 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

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其他类别的应收款项，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金融工具的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确定其信用风险所处阶段，据此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假设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

著增加，按照未来12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单独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款项，如：应收关联方款项；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

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财务担保合同等。 除了单独评估信

用风险的应收款项外，本公司基于共同风险特征将应收款项划分为不同的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

用风险，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合同资产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同应收款项一致。

报告期内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862.84万元，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10.48万元。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

公司2025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18,472.78万元，减少2025年半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

额18,472.78万元，减少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583.92万元，减少2025年半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5,583.92万元，该等影响已在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体现。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减值的标准和计提依据合理、充分，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的财务信息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

可靠、准确的资产和财务状况。

五、备查文件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2、董事会关于上市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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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9:

15一9:25、9:30一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9月16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20楼会议室（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荣安大厦）。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王丛玮。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37人，代表股份2,457,932,3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198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代理人）5人， 代表股份2,446,314,4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833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2人，代表股份11,617,8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9％。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132人，代表股份11,617,8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649％。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议案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8,684,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38％；反对9,192,0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0％；弃权5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0,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013％；反对9,192,0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201％；弃权5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二）议案2.00《关于修订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

子议案2.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8,666,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30％；反对9,141,4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9％；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2,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455％；反对9,141,4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846％；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子议案2.02�《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8,643,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21％；反对9,233,1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6％；弃权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9,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484％；反对9,233,1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739％；弃权5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

子议案2.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9,883,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26％；反对8,010,9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9％；弃权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9,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236％；反对8,010,9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537％；弃权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子议案2.04�《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49,790,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8％；反对8,104,3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7％；弃权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76,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196％；反对8,104,3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576％；弃权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三）议案3.00�《关于补选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4,257,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5％；反对3,637,6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0％；弃权3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42,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3659％；反对3,637,6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105％；弃权3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四）议案4.00�《关于对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4,217,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8％；反对3,651,9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6％；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02,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0207％；反对3,651,9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335％；弃权6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陈农、林群超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

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27 证券简称：*ST天茂 公告编号：2025-060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现金选择权行权暨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茂集团” 或“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天茂，证券

代码：000627）已自2025年8月14日开市时起开始连续停牌。 本次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

上市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根据本次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相关方案，公司

目前已完成现金选择权权利派发，公司股票进入行权申报、行权清算交收阶段，不再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满足条件的A股股东所持的每1股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票获派1份现金选择权权利， 获得现金

选择权权利的A股股东可于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按照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1.60元/股）全部或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并在清算交收后获得现金对价。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板块后深股通投资者可能无法进行股票转让，提请深股通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为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9月19日之间的交易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内。 若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A股股东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未申报或未有效申报行使

现金选择权，则无法取得相应的现金对价。

3、截至2025年8月13日，即本公告刊登之日的前一个交易日，天茂集团收盘价为1.58元/股，现金选

择权行权价格为1.60元/股， 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将以1.60元/股的行权价格获得现金对价。

标的股票（即天茂集团股票）参考股价与现金选择权约定价格溢价比未超过50%，同时，本次现金选择

权所含权利的Delta值的绝对值未低于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

务办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将采用交易系统方式提供现金选择权（系统申报时显示为“现金选择权” 业

务），具体操作方式详见后文“三、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方式”之“（一）行权确认” 。

4、本公告仅对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的有关事宜作出说明，不构成对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建议，提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上市的方案详情， 应阅读公司于2025年8月8日披露

的《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方案》全文及相关文件，并

及时关注公司发出的相关公告。

一、有权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

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为除新理益集团、刘益谦、王薇以外的，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全体A股股东（限售或存在权利限制的股份等情形除外）。

登记在册的天茂集团A股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需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不得就其限售、已被冻结、质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股份申报现金选

择权， 股东申报股份数量的上限是截至现金选择权实施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其股东账户持有的不存在限

售、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 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在申报完成

后被限售、司法冻结、设定质押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强制扣划的，则该部分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自限

售、司法冻结、设定质押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强制扣划发生时无效。

（2）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天茂集团股票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

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将相应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账户， 在现金选择权

派发日，该部分股票对应的现金选择权将被派发至该投资者的证券账户，投资者在申报日通过证券账户

进行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 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

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的前一交易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

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获得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可在申报期间（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9月19日之间的交易日） 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内以其所持有的天茂集团股票按照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1.60元/股）

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 相应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过户给现金选择权提供方荆门市维拓宏程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现金选择权的基本条款

（一）现金选择权的代码及简称

代码：038042

简称：天茂TMP1

（二）现金选择权的标的证券

标的证券代码：000627

标的证券简称：*ST天茂

（三）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方式

现金选择权的派发以本次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2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有权行使现

金选择权的股东的证券账户在各个托管单元持有的可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票数量派发。

1、现金选择权将以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持有天茂集团股票的证券账户为单位派发。

2、 如果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的证券账户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托管单元 （证券公司营业

部），且在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均持有天茂集团股票，则现金选择权的派发以本次现金选择权股权登

记日该股东的证券账户在各个托管单元持股数量，按照持股数量大小排序依次派发，直至实际派发数量

等于该股东应享有的现金选择权数量。

（四）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比例及数量

天茂集团股东所持每1股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票将获派1份现金选择权权利。

根据本次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相关方案， 公司已向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有权行使

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派发现金选择权，共计派发1,579,130,703份。

（五）现金选择权的上市安排

不上市交易。

（六）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比例

行权比例为1:1，即现金选择权持有人每持有1份该等权利有权向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出售1股公司股

份。

（七）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1.60元/股。

（八）现金选择权的价值及Delta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规定的计算方式，本次派发现

金选择权所含权利的价值为0.15元，Delta值为-0.4759，天茂集团股票参考股价与现金选择权约定价格

溢价比为-1.25%（（1.58元-1.60元）/1.60元）。

（九）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公司不提供手工申报方式。

（十）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间

申报期间（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9月19日之间的交易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

00。

（十一）到期后未行权权利的处置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结束后，未申报行权的现金选择权将予以注销。

三、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方式

（一）行权确认

在交易系统申报期间， 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应当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提交行权申报

指令。

行权申报指令应当包括证券账户号码、现金选择权代码、交易单元代码、营业部识别码、行使现金选

择权份数等内容，并按照深交所规定的格式传送。

行权申报指令在当日竞价交易时间内可以撤销。 如需撤销，请于申报当日竞价交易时间截止前提交

撤销申请。

根据深交所交易系统S日（S日指交易系统申报期间的任一交易日，下同）接收的现金选择权行权申

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在S日日终进行清

算，并在S+1日交收时点按照逐笔全额非担保的原则进行交收。

（二）行权前的确认事项

1、符合条件的股东可选择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

2、在申报现金选择权行权前，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应当确认其拟行权的数量不超过其证券

账户中拥有的现金选择权权利数量， 且证券账户中有足额的天茂集团股份。 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

东，对于已经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冻结或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其他情形的股份，应经合

法程序取得质权人、第三方或有权机关相关的书面同意或批准，并且应于申报前解除质押、冻结或其他

权利限制。 如果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在申报期间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数量大于其证券账户

中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 则有效申报数量为该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实际持有

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 如果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在申报期间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数量等于或小于其证券账户中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 则有效申报数量为申报的现金

选择权数量。

3、除司法强制扣划以外，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不得再行转让或在其上设定质押或其他第

三方权利；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被司法强制扣划的，则该部分股份已申报行使的现金选择权

自司法扣划发生时起无效。

4、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天茂集团股票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

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将相应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账户， 在现金选择权派

发日，该部分股票对应的现金选择权将被派发至该投资者的证券账户，投资者在申报日通过证券账户进

行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

5、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

登记日的前一交易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6、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

记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7、如果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在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至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期间进行

转托管等可能导致现金选择权目标股东证券账户托管单元（证券公司营业部）变更的行为，可能导致现

金选择权目标股东无法行权， 因此特别建议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在上述期间避免转托管等可能

导致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证券账户所在托管单元变更的行为。

（三）行权期间股票交易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四）行权结算的具体流程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交易系统申报期间的任一交易日S日， 根据深交所S日收市后发送的现金选

择权行权申报记录，对当日行权申报进行有效性检查和逐笔清算，并将清算结果通知公司和各股东所在

的结算参与人。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S+1日最终交收时点16:00点，根据S日的清算结果，对S日的行权申报进行

逐笔全额非担保交收。 具体过程为，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按申报顺序检查对应投资者账户内可用现金选

择权和可用行权股份是否足额，以及行权专用资金交收账户内可用资金是否足额。 上述证券和资金均足

额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现金选择权行权交收。

（五）申报期满后，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证券账户中未行权的现金选择权将予以注销。

（六）税费

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通过交易系统方式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所产生任何税费自行承担。

四、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及履约能力

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为荆门市维拓宏程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益谦系荆门

市维拓宏程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荆门市维拓宏程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具备提供现金选择权的履约能力。

五、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时间表

日期 事项

2025年8月26日 公司首次刊登现金选择权派发的提示性公告

2025年9月2日 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2025年9月3日 公司刊登现金选择权派发公告

2025年9月10日 公司刊登现金选择权行权暨实施公告

2025年9月15日至2025年9月19日之间的交易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 公司于申报首日至截止日刊登提示性公告，申

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下午15点整

2025年9月23日（预计） 确认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

六、关于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相关权利的说明

虽然本次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为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提供了现金选择

权，但并不意味着强制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必须接受本公告中的行权价格并申报股份。 有权行使

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可以选择按本公告中的价格将全部或部分股份转让给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或者选择

继续持有天茂集团股票。

七、风险提示

若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A股股东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未申报或未有效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则

无法取得相应的现金对价。

本公告仅对现金选择权派发具体安排及申报行权的有关事宜作出说明， 不构成对申报行使现金选

择权的建议，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办公地点：湖北省荆门市漳河新区天山路1号（国华汇金中心）1幢2楼

联系电话：0724-6096558

联系邮箱：tmjt@tianmaogroup.net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9�月 17日

证券代码：688400� � � � � � � � � �证券简称：凌云光 公告编号：2025-075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光” 或“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修订后的《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有关规定，会议

经民主讨论、表决，全体职工代表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赵严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包含一名职工代表董事。 会议一致

同意选举赵严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赵严先生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其变更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

本次职工代表董事选举完成后，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附件：赵严简历

2004年9月至今，历任凌云光研发中心硬件部副经理、光学部经理、硬件部经理、系统设计制造中心

主任、视觉与图像系统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工业视觉事业部技术总监、电子制造（显示屏）BU总经理，

目前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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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翠湖南环路知识理性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1,543,86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1,543,8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294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29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姚毅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顾宝兴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1,502,511 99.9835 18,182 0.0072 23,169 0.0093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1,452,751 99.9637 56,454 0.0224 34,657 0.0139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1,458,734 99.9661 53,772 0.0213 31,356 0.012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

840,997 95.3135 18,182 2.0606 23,169 2.62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诗滢、杜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